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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车辆购

置税法》）、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

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》

（2020年第 35号），现就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

（以下简称“专用车辆”）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管理事项公告如

下： 

一、申请列入《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

用作业车辆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的车型，应当符合《设

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技术要求》（见附件 1，以下

简称《技术要求》）。 

二、申请列入《目录》的车型，车辆生产企业、进口车辆经

销商或个人（以下简称“申请人”）需在纳税人办理车辆购置税

申报前，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“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

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管理系统”提交列入《目录》的申请材料。 

三、申请列入《目录》的车型，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《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信息采集表》

（见附件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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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车辆照片及固定装置布置简图。照片及简图应当符合

《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照片及资料扫描图片要求》

（见附件 3）。 

（三）证明进口车辆合法进口的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《车辆

一致性证书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》或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（出）境领（销）牌照通知书》或

《没收走私汽车、摩托车证明书》。 

四、税务总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

业发展中心组织技术审查，并将通过审查的车型列入《目录》。

税务总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《目录》。 

五、为减轻企业负担、简化操作流程，《目录》中附设《免

申请列入〈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

辆目录〉车辆名称清单》（见附件 4，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。 

六、已经列入《目录》或《清单》的专用车辆，申请人在工

业和信息化部合格证信息管理系统上传《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》

或进口机动车《车辆电子信息单》（以下简称“车辆电子信息”）

时，将“是否列入《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

用作业车辆目录》”字段标注“是”（即免税标识）。工业和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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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化部对申请人上传的车辆电子信息中的免税标识进行审核，并

将通过审核的信息传送给税务总局。税务总局将接收到的上述信

息推送至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，税务机

关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后的免税标识以及办理车辆购置税纳

税申报所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，为纳税人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手

续。 

七、《目录》或《清单》发布前已出厂销售的车辆，申请人

可以在所销售车辆的车型列入《目录》或《清单》后，在所销售

车辆的车辆电子信息中重新标注免税标识并重新上传；工业和信

息化部、税务机关按本公告第六条的规定传输信息、办理免税手

续。 

八、税务总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相关变化，适时调整

《技术要求》、《目录》和《清单》。 

从《目录》或《清单》撤销的车型，自撤销公告发布之日起，

合格证信息管理系统不再接收该车型带有免税标识的车辆电子信

息。 

九、纳税人在 2020年 12月 31日（含）前已购置的专用车

辆，税务机关在 2021年 1月 1日后继续依据《设有固定装置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7514


